关于我校变更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通知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2026年第2号）文件精神，自2026年1月1日起，我校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变更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变更后，相应适用税率、计税依据、征管方式随之变更。为确保学校报税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增值税发票开具类型
学校转为一般纳税人后，增值税（电子）普通发票仍可开具。

二、增值税涉税业务和税率
1.研发和技术服务、信息技术服务、鉴证咨询服务，以及销售技术、著作权等无形资产，按简易计税方法以3%税率征收。符合免税要求的技术研发、技术转让类项目，合同必须经广东省技术合同认定平台完成技术合同认定，并且该类免税业务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（依据财税〔2016〕140号文规定）。
2.教育辅助服务，按简易计税方法以3%税率征收（依据财税〔2016〕140号文规定）。
3.学历教育服务享受免税政策。

4.非学历教育服务，税率为3%（依据财税〔2016〕68号文规定）。
5.其他具体涉税业务的税率，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。
三、其他有关事项

由于税率的变更，各部门及各项目负责人与合作单位签署合同时，应考虑税率变更因素，避免发票作废或发票冲红。如对相关业务存在疑问，可咨询计划财务处。联系人：黄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54-83582515。
学校开票信息
	纳税人名称
	汕头职业技术学院

	纳税人识别号
	124405007455210977

	注册地址
	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东湖

	联系电话
	0754-83582511

	开户银行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汕头濠江支行

	银行账号
	44001650801050553211
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划财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4日

